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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编制了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西藏自治区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藏证监发字[1999]06 号文初审，并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1999]70 号文批准，本公司于 2000 年 3 月 21

日至 2000 年 4 月 3 日以总股本 6,600 万元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 10：3 实施配

股，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认购 750 万股，法人股股东认购 3.9 万股，每股价格为

1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截止 2000 年 4 月 11 日止，本次配股的实际募集资金

共计 7,239 万元，全部到达本公司账户，并经四川君和会计师事务所《君和验字

[2000]第 3003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前次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

的利益,根据《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有关规定,公司制

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募集资金必

须严格按照招股说明书或募集说明书承诺的投资项目、投资金额和投入时间安排

使用，实行专款专用;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必须严格按照公司资金管理制度

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 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应与公司招股或募股说明书承诺

的项目相一致，原则上不应变更。对确因市场发生变化等客观原因，需要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时，必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并依照法定程序报股东大会审批；在董

事会授权范围内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由财务部门审核，财务负责人、主管副总、

总经理签批；超过董事会授权范围的，报董事会批准; 董事会应在年度股东大会

和定期报告中向投资者报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财务部对募集资金使用实

施财务监督; 独立董事有权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独立董事根据公司章

程的规定，可以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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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审计；监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三、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即为 2000 年实施的配股所募集的资金，根据公司的生产

经营状况和发展战略，募集资金存在变更情况，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变更均经董

事会、股东大会通过，变更程序合法。 

（一）募集资金时承诺投资项目和实际投资项目见下表：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

目 

变更后计划

投入额 

实际投资额 完工时间 累计利润 

名称 金额 

A、藏红花

产业化繁

育加工基

地 

4,200 

A、藏红花产

业化繁育加

工基地 

1,500 1,500 2001 年 6月 1211 

B、拉萨啤

酒区域销

售网络 

2,028.6 

B、拉萨啤酒

区域销售网

络 

142 142 2001 年 6月 未单独核算 

C、拉萨啤

酒运输队 
1,429 

C、拉萨啤酒

运输队 
95 95 2001 年 6月 未单独核算 

D、成都蜀

汉酒店改

造 

1,200 
D、成都蜀汉

酒店改造 
107 107 2001 年 6月 未单独核算 

E、补充公

司流动资

金 

2,000 
E、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1,966 1,966 2001 年 6月 未单独核算 

变更后投

入项目 
 

收购东莞市

银河信息资

讯有限公司

股权 

3429 3429 2001 年 6月 未单独核算 

合计 10,857.60   7,239 7,239    

（二）前次募资金共投资以下项目： 

  （1）计划投资 4,200 万元用于西藏藏红花产业化繁育加工基地项目，批准

文号：藏经委企复[1999]126 号文，实际投资 1500 万元； 

  （2）计划投资 2028.6 万元建立拉萨啤酒区域销售网络，该项目批准文号：

藏经委企复[1999]40 号文，实际投资 142 万元；  

  （3）计划投资 1,429 万元用于建立拉萨啤酒运输车队项目，该项目批准文

号：藏经委企复[1999]41 号文，实际投资 95 万元；  

  （4）计划投资 1,200 万元进行成都蜀汉酒店改造工程，该项目批准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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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委企复[1999]127 号文，实际投资 107 万元；  

（5）补充流动资金 2,000 万元，实际投资 1966 万元； 

（6）经公司 2001 年第二次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并经2000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后公司变更前次募集资金投向3429万元用于收购东

莞市银河信息资讯有限公司股权。有关公告刊登在 2001 年 4 月 25 日、2001 年 6 月

5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慎调查后，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发表董事会意见如下： 公

司董事会将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文件的相关内容

进行了对照检查,认为前次股份已募足,募集资金足额到位,根据公司的生产经营

状况和发展战略,募集资金存在变更情况,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变更均经董事会、

股东大会通过,变更程序合法,实际使用情况同公司变更承诺投资项目所披露的

信息内容一致,基本实现了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目的。 

公司于 2002 年 2 月 26 日出具的全体董事签字的《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及四川君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君和

核字（2002）第 3002 号《前次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已分别刊登在 2002 年 4 月

19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8 日 


